
证券代码:002676� � �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9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布的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中

,

预计

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60.00%

至

-30.00%,

预计金额在

1,575.70

万元至

2,757.48

万元之间。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５％

至

５０％

盈利：

３

，

９３９．２５

万元

盈利：

９８４．８１

万元

－１

，

９６９．６３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因经济环境低迷

,

三季度出货情况远低于预期

,

单位收入分摊的固定费用加大

,

使得归属

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

2015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

者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13� � �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15-077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

需求，制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

款，包括发行日期、发行期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聘请中介

机构，签署、修订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终止本次短期融资券的

注册发行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2015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5

】

CP373

号），

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9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

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首期发行工作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后续发行工作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在交易商协会规定的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63� � �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2015-075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谢敏勤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谢敏勤女士因到龄退休，特向董事会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谢敏勤女士辞职后，不在公司及下属分、子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

新的财务负责人。

谢敏勤女士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她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15－045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

以

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近日召开会议，审核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相关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开市

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并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84� � �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2015-055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百通美国全资子公

司百通亚洲 （香港）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

2015-036

《公司关于与百通亚洲

(

香港

)

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子公司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

777

号

1

号楼

3

楼东

法定代表人：周佳华

注册资本：美元

6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10

月

14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3

日

经营范围：网络科技、工业自动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网络通

讯安全软硬件的研发及生产，销售自产产品；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机械设备的批发、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1788�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6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大易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网易

旗下优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光大易创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易创

"

）已正式成立并领取营业执照。

光大易创注册资本

1

亿元，公司持股

40%

，经营范围为：金融数据处理，金融软件开发，

计算机软件、网络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资产管

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2015-058

债券代码：122191� � � �债券简称：12桂冠01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桂冠01” 债券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回售代码：

100911

。

2

、回售简称：桂冠回售。

3

、回售价格：

100

元

/

张。

4

、回售申报期：

2015

年

10

月

14

日、

15

日、

16

日。

5

、回售款到账日：

2015

年

10

月

26

日

(

因

10

月

24

日为休息日，顺延

)

。

6

、回售申报有效数量：

0

手，回售金额

0

元 。

根据《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

司债券回售条款，本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2

桂冠

01

，债券代码：

122191

）的债券持

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报期（

2015

年

10

月

14

日、

15

日、

16

日），将其持有的

"12

桂冠

01"

债券全部

或部分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

回售简称：桂冠回售

,

回售代码：

100911)

，回售的价格为

100

元

/

张，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品种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

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

率

4.80%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

"12

桂冠

01"

公司债券回售申报的统

计，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0

手，回售金额为

0

元，故在

2015

年

10

月

26

日回售款资金到帐日

公司无需发放回售资金。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谭丽清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５８

，

４５５

，

０８０

，

７４５．０９ ６０

，

２２４

，

６０６

，

９１３．９８ －２．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３

，

５７７

，

０２１

，

６６８．５８ １４

，

０５２

，

１１５

，

２２３．６５ －３．３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

，

９０２

，

０４５

，

７００．３７ １

，

１５２

，

４７３

，

７７４．５３ １５１．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５

，

９５８

，

３８３

，

３４３．４３ ４１

，

３５７

，

３６３

，

６８６．１４ １１．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９５

，

１６５

，

２０５．２９ －３１４

，

３７２

，

７７６．８７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１０

，

９０８

，

６０９．０７ －６１８

，

６７３

，

４６８．７０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４５９４ －２．２８５６

减少

１．１７３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７３ －０．０６８１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７３ －０．０６８１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４７

，

９３３．０９ ３

，

６２２

，

３９６．９３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４

，

９７４

，

８９８．８０ ２２４

，

７８３

，

９１２．２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５１７

，

８０８．２２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４

，

２３６

，

２０１．３７ ２６

，

２１１

，

９７４．１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６４０

，

２１６．０４ ２

，

８４６

，

１４１．８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２４２

，

４９７．４９ －８

，

２７６

，

６９１．３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

，

２００

，

５２０．６５ －３３

，

９６２

，

１３８．２６

合计

７３

，

１６８

，

８２３．４０ ２１５

，

７４３

，

４０３．７８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

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４６６

，

４４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１

，

０７０

，

８６３

，

７２７ ２３．２０ １３９

，

８０２

质押

３２５

，

８９３

，

３１２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８

，

０２６

，

３４０ ２．９９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２８

，

３５４

，

４８１ ２．７８ ０

未知 未知

孟令翠

１０４

，

７３５

，

３２８ ２．２７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

，

５１３

，

１７５ １．２９ ０

未知 未知

吴鸣霄

４６

，

１６７

，

３２１ １．００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

，

５３５

，

１８５ ０．９０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

，

２３５

，

８００ ０．８１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

，

５６６

，

１３６ ０．６４ ０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６８

，

８５５ ０．４９ ０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７０

，

７２３

，

９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７０

，

７２３

，

９２５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８

，

０２６

，

３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８

，

０２６

，

３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８

，

３５４

，

４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

，

３５４

，

４８１

孟令翠

１０４

，

７３５

，

３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

，

７３５

，

３２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９

，

５１３

，

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

，

５１３

，

１７５

吴鸣霄

４６

，

１６７

，

３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

，

１６７

，

３２１

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

，

５３５

，

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５３５

，

１８５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

，

２３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２３５

，

８０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

，

５６６

，

１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５６６

，

１３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２

，

７６８

，

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

，

７６８

，

８５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因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或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及骨干员工，四川虹扬投资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万元） 年初数（万元） 变动比例 变化的主要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２

，

５２２．５４ ８

，

６３０．４１ －７０．７７％

主要是处置持有的中国联通股票所致。

应收利息

８

，

０６０．５０ １２

，

７１８．５２ －３６．６２％

主要是公司应收利息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２８

，

５１９．３８ ２７

，

７７５．１６ ３６２．７１％

主要是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７２

，

３３５．７７ ５

，

７３０．２１ １１６２．３６％

主要是租赁业务项目投放产生长期应收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

，

１９３．５８ ２４６．５１ ２００６．８４％

主要是三年期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２

，

４８７．７３ ８６５．２７ １８７．５１％

主要是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票据

７２３

，

９７１．０６ ４３５

，

７４４．１５ ６６．１５％

主要是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８

，

４０１．８６ ５１

，

０２７．２８ －４４．３４％

主要是年终绩效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４４

，

９７１．８６ －３１

，

１９２．３７

不适用 主要是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９

，

０１６．９５ １４

，

５６３．７１ －３８．０９％

主要是分离债利息偿付及上年短期融资

券利息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５６

，

２５６．４８ ３３６

，

１９１．８８ －８３．２７％

主要是公司可分离债及长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所致。

应付债券

１５９

，

０３２．５０ －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本期发行债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

７０３．０８ －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未实现融资收益应交税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９１２．４９ ３

，

２３９．１０ －７１．８３％

主要是分离债到期偿还的影响。

盈余公积

２１８

，

４７７．３４ ３４５

，

５１２．２０ ３６．７７％

主要是盈余公积补亏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万元）

变动比例 变化的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５４

，

４６６．９２ ４

，

９１０．４４ １００９．２１％

主要是公司汇兑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１

，

１３５．１４ ４４

，

９０７．８７ －５２．９４％

主要是公司存货减值损失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４

，

０６７．０４ ６

，

９３５．７２ －１５８．６４％

主要是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１

，

３３４．４８ ３

，

６７８．１２ ２０８．１６％

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收益及联营

企业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１

，

８７７．１５ ３

，

１３２．６３ －４０．０８％

主要是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

2015

年

8

月

17

日收到的 《绵阳市国资委转发四川省国资委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函复意见的通知》

(

绵国资产【

2015

】

30

号

)

精神及国有资

产转让相关法律法规

,

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电子军工集团有

限公司等相关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共同论证。因论证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经

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8

日起停牌。

2015

年

8

月

21

日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非公开发

行股票并以自有资金投资并收购相关项目的议案》

,

决定终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

项

,

并拟以自有资金继续投入“智能交易平台和模式建设项目”、“智能研发管理平台及体系建

设项目”

,

同时

,

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按照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相关规定参与进场竞价收购零

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依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

复牌。

以上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四川长虹在美菱电器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所作的承诺

(1)

关于减少和避免与美菱电器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0

年

6

月

24

日

,

四川长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为确保美菱电器业务的持续发展

,

减

少和避免四川长虹及四川长虹的下属公司、关联方经营的业务与美菱电器从事的业务出现同

业竞争

,

四川长虹并代表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承诺和保证

:

①

除应美菱电器要求为美菱电器利益协助采取行动外

,

将不再主动从事与美菱电器业务

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②

本公司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

,

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美菱电器正常经营的

行为。

③

若美菱电器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本公司已在经营

的

,

只要本公司仍然是美菱电器的控股股东或实质控制人

,

本公司同意美菱电器对相关业务在

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2)

关于减少和规范与美菱电器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0

年

6

月

24

日

,

四川长虹为规范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公司、关联方与美菱电器的关联交易

,

四川长虹并代表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承诺

:

①

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美菱电器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

,

依法与美菱电器签订关联交易合同

,

参照市场通

行的标准

,

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②

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

,

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

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③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美菱电器及美菱电器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3)

四川长虹关于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山长虹”

)

长期无偿

使用“长虹”商标、专利的承诺

2010

年

5

月

31

日

,

四川长虹与美菱电器之控股子公司长虹空调、中山长虹分别签署了《商标

使用授权书》、与中山长虹签署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

约定在四川长虹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

的前提下以及美菱电器为长虹空调、中山长虹的控股股东的前提下

,

四川长虹授权长虹空调、

中山长虹以普通许可的方式长期无偿使用“长虹”商标

,

并且授权许可中山长虹在空调专利有

效期内无偿使用四川长虹拥有的四项空调方面的专利。作为美菱电器的控股股东

,

四川长虹将

长期战略性持有美菱电器股权

,

保持对美菱电器的实际控制权

,

并将持续努力

,

把美菱电器打造

为长虹系白电产业的研发、生产基地。为进一步支持美菱电器及其空调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

,

2010

年

11

月

6

日

,

四川长虹作出承诺

:

本公司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以普通许可的方式长期无偿使用“长虹”商标

,

并且授权许

可中山长虹在空调专利有效期内无偿使用本公司拥有的四项空调方面的专利

,

前述《商标使用

授权书》、《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关于商标和专利授权长虹空调、中山长虹无偿使用的前提

,

即

“本公司为美菱电器控股股东的前提下以及美菱电器为长虹空调、 中山长虹的控股股东的前

提”自动终止。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2

、四川长虹在收购美菱电器时所作的承诺

四川长虹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并保证

:

本次收购美菱电器股权

完成后

,

为避免同业竞争

,

收购人承诺和保证

:

(1)

收购人不从事与美菱电器目前或将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冰箱等业务或活动。

(2)

收购人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

,

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美菱电器正常经营的行

为。

(3)

如果收购人一旦拥有从事竞争业务的机会

,

收购人将事先书面征询美菱电器是否将从

事竞争业务。如果美菱电器在收到书面征询函之日后二十日内未以书面形式明确答复是否将

从事该等竞争业务

,

将被视为不从事该等竞争业务。只有当美菱电器确认或被视为不从事竞争

业务后

,

收购人才会从事不具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长期有效的相关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

履行期限的情况。

3

、四川长虹将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股权转让给美菱电器时所作的承诺

美菱电器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通过参与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主持的公开竞价

,

成功竞买

四川长虹持有的长虹空调

100%

股权

(

含四川长虹直接持有的

99%

股权和四川长虹控股子公司

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1%

股权

)

和中山长虹

90%

股权

,

并与四川长虹、四川长虹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产权交易合同》。

2009

年

12

月

10

日

,

四川长虹作为美菱电器的第一大股东

,

为支持美菱电器的发展

,

保持美菱

电器的独立性

,

规避与美菱电器之间的同业竞争

,

四川长虹承诺

:

(1)

本次产权转让完成后

,

四川长虹承诺将尽力规避与美菱电器形成新的关联交易

,

对于确

实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四川长虹承诺将以市场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

保证关联交易的公

平、公允

,

不损害美菱电器的利益。

(2)

四川长虹承诺

,

本次产权转让完成后

,

四川长虹将不从事与美菱电器目前或将来业务相

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空调、冰箱等经营业务或活动。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4

、四川长虹在收购华意压缩时所作的承诺

2007

年

12

月

,

四川长虹通过竞买的方式成为华意压缩第一大股东

,

四川长虹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编制并签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并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

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四川长虹承诺如下

:

(1)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四川长虹将保证华意压缩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

,

华

意压缩仍将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

,

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不发生变化并继续保持

独立。

(2)

为规避华意压缩与四川长虹及关联方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

,

保持华意压缩的独立性

,

保

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四川长虹承诺和保证

:

①

四川长虹及其关联企业不从事与华意压缩目前或将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冰

箱压缩机等业务或活动。

②

四川长虹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

,

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华意压缩正常经营

的行为。

③

除华意压缩和美菱电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外

,

四川长虹及其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将

采取有效措施

,

避免与华意压缩产生同业竞争的风险

;

四川长虹及其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将促

使其控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采取有效措施

,

避免与华

意压缩产生同业竞争

;

四川长虹及其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在资本运营过程中

,

如果取得、控制与

华意压缩相同或相似业务的资产时

,

将及时向华意压缩通报有关情况

,

并承诺在取得资产后的

6

个月内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3)

为减少四川长虹及关联方与华意压缩之间的关联交易

,

四川长虹承诺

:

①

四川长虹及关联方与华意压缩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

和华意压缩的《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程序进行

,

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

,

保持公开、公平、公正

,

保证关联交易不损害华意压缩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同时也不损害美菱电

器的利益。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

情况。

5

、四川长虹关于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根据与华意压缩签订的认购合同

,

四川长虹承诺所认购的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

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

)

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该承诺期限为自

2013

年

2

月

27

日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

(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

。报告期内

,

四川长

虹严格履行该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6

、四川长虹关于申请解除华意压缩股份限售时的承诺

四川长虹在

2013

年

4

月

18

日办理所持

9710

万股华意压缩限售股解除限售时承诺

:

如果四川

长虹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华意压缩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

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上的

,

四川长虹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

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披露内容比照相关规定执行。

该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该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7

、 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在四川长虹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时所作

的承诺

2009

年

7

月

28

日

,

公司刊登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1)

根据本公司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为解决四川长虹与长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

控股股东长虹

集团已出具《关于减少和避免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长虹集团并

代表长虹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关联方承诺和保证

:

①

除应四川长虹要求为四川长虹利益协助采取行动外

,

将不再主动从事与四川长虹业务

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

②

本公司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

,

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四川长虹正常经营的

行为

;

③

若四川长虹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本公司已在经营

的

,

只要本公司仍然是四川长虹的控股股东或实质控制人

,

本公司同意四川长虹对相关业务在

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上述关联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2)

根据本公司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

,

控股股东长虹集团本着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

维护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原则

,

已就关联交易事宜出具《关于规范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长虹集团的承诺内容如下

:

①

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四川长虹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的原则

,

依法与四川长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

,

参照市场通行的标

准

,

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

②

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

,

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

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③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四川长虹及四川长虹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报告期内

,

上述关联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8

、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六个月不减持四川长虹股票的承诺

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收到第一大股东长虹集团发送的《关于承诺未来六个月不减持四

川长虹股票的函》

,

主要内容如下

: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动

,

不仅投资者利益受损

,

也影响上市公司改革及发展。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投资者既是利益共同体

,

更是责任共同体。基于对四川长虹未来发展的坚定

信心

,

为了稳定市场预期

,

维护股东利益

,

长虹集团承诺

:

(1)

未来六个月内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6

年

1

月

9

日

)

长虹集团不减持持有的四川长虹股票

,

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

(2)

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适时采取多种措施择机增持四川长虹股票

;

(3)

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四川长虹经营发展

,

提升四川长虹业绩

,

以稳定真实的业绩回报投资

者。”

不减持的承诺期限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报告期内

,

长虹集团严格履行该承

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9

、四川长虹六个月不减持华意压缩股票的承诺

鉴于今年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动

,

基于对华意压缩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

为了稳定市

场预期

,

维护股东利益

,

四川长虹承诺

:

(1)

未来六个月内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6

年

1

月

9

日

)

四川长虹不减持持有的华意压缩股票

,

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

(2)

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适时采取多种措施择机增持华意压缩股票

;

(3)

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

,

提升华意压缩业绩

,

以稳定真实的业绩回报投资

者。”

不减持的承诺期限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严格履行该承

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10

、四川长虹及一致行动人六个月不减持美菱电器股票的承诺

鉴于今年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动

,

基于对美菱电器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

为了稳定市

场预期

,

维护股东利益

,

四川长虹承诺

:

(1)

未来六个月内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6

年

1

月

9

日

)

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

(

香港

)

贸

易有限公司不减持持有的“美菱电器”及“皖美菱

B

”股票

,

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

切实保护

投资者利益

;

(2)

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适时采取多种措施择机增持美菱电器股票

;

(3)

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

,

提升美菱电器业绩

,

以稳定真实的业绩回报投资

者。”

不减持的承诺期限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报告期内

,

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

人长虹

(

香港

)

贸易有限公司严格履行该承诺

,

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勇

日期 2015-10-19

证券代码:600839�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2015-061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员工涉嫌挪用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期披露情况

2015

年

6

月上旬

,

本公司下属公司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佳华控股”

,

香港联交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

代码

:08016)

发现

,

其全资子公司长虹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外发

展”

,

主要从事电子产品零部件等的销售

)

一名雇员挪用海外发展若干资产

,

可能会对海外发展

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佳华控股已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向香港警方举报有关涉嫌挪用。

佳华控股表示

,

涉嫌挪用仅涉及海外发展

,

有关涉嫌违规行为并未对佳华控股

(

海外发展除外

)

业务营运造成影响。佳华控股董事会已成立独立委员会

,

并委任独立会计师

,

对有关情况及涉

嫌违规行为展开调查

,

并评估涉嫌违规行为对海外发展及佳华控股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的影

响。

截止

2015

年

7

月

20

日

,

佳华控股初步调查评估

,

估计海外发展因该事件而承担的最高损失

将不超过

8000

万港元

(

包括有待最终核实及确认的承担亏损

)

。独立委员会委任的独立会计师

仍在继续进行独立调查

,

佳华控股将在独立会计师完成调查报告后公告进一步进展。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

2015

年

7

月

2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二、近期进展情况

佳华控股独立委员会委任的独立会计师对该事件展开了独立审阅

,

并出具了独立审阅报

告书。具体调查结论为

:

海外发展因该事件造成的财务损失约为

8100

万港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独立会计师出具的独立调查报告书

,

佳华控股审核委员会认为该事件不会对佳华控

股过往年度之任何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

且无需因该事件对佳华控股过往已刊发的财务报

表做出调整。

根据独立会计师出具的独立调查报告书

,

佳华控股董事会向投资者强调

,

该事件不会对佳

华控股主要业务的日常运营造成重大影响

,

且佳华控股

(

海外发展除外

)

的业务营运未受该事件

影响。

该事件对本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不会造成影响

,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件进展

,

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关于农业银行理财资金

申购农银汇理旗下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就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资金申购农银汇理旗下开放式基金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中国农业银行安心快线私人银行专享天天利开放式组合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通过农银

汇理基金机构直销柜台申购农银汇理

7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申购金额为

3

亿元

整，按照产品费率结构该笔申购不产生申购费用。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相关制度、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遵

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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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改制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收到厦门

凯纳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凯纳”）通知，厦门凯纳整体改制，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

一、厦门凯纳改制前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９２．３１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赵立平

４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８５ ２８

赵立平

５０ ２６

赵小文

１５ ７．８

卢玉美

１５ ７．８

郭晓华

１０ ５．２

徐晓明

１０ ５．２

厦门凯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２３ １０

厦门西堤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２３ １０

合计

１９２．３１ １００

二、厦门凯纳本次改制方案

１

、厦门凯纳本次改制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厦门凯纳进行审计、资产评估。厦门凯纳经审计后的净

资产为

１３

，

８８２

，

２７２．８８

元。

２

、厦门凯纳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体股东的持

股比例保持不变，各股东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按原有出资比例对应折合成相应的股份数。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 以上述经审计的厦门凯纳净资产

１３

，

８８２

，

２７２．８８

元为基础，将

５００

万元计入改制后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折股

５００

万股，其余

８

，

８８２

，

２７２．８８

元计入股份公

司资本公积。厦门凯纳股本总额（即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

三、厦门凯纳改制后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

３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东孚大道

２８８１

号

１６＃

厂房

２

层南侧

４

、法定代表人：赵立平

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７

、经营范围：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烯及制品的生产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石墨烯及制品的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销售。

８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０

赵立平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００

赵小文

３９０

，

０００ ７．８０

卢玉美

３９０

，

０００ ７．８０

郭晓华

２６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徐晓明

２６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厦门凯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厦门西堤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厦门凯纳将继续积极推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工作，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披露厦门凯纳该事项进展情况，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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